
２、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８８，４４２．８３ ６５，３１０．４６ ４８，３７３．１１
二、营业总成本 ６９，９２８．６１ ５３，７６７．４４ ４１，６４３．４２
其中 ：营业成本 ５９，６５２．９２ ４５，１６８．７８ ３４，５７２．４４
税金及附加 ４２５．４８ ３２８．１７ ２５７．２１
销售费用 ３，２５４．４４ ２，１４３．４７ １，６９２．０６
管理费用 ３，３０７．９３ ２，６５７．２８ ２，５５７．３１
研发费用 ３，１０７．５２ ２，３５８．２５ １，８１４．７０
财务费用 １８０．３３ ３００．６０ ２９６．２０
其中 ：利息费用 ２１６．６８ ３６０．２６ ２９７．９２
利息收入 ７８．４４ ５１．０９ １５．４２
加：其他收益 １，８２４．９８ ９２５．２８ ４９９．０８
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１．６５ １０．８５ －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 － －
汇兑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 －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 －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 －８２９．５０ － －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６２．９６ ８１０．８９ ４５３．５０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０．２０ ２５．８１ ３２．１５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１８，６４８．５９ １２，５０４．９５ ７，２６０．９２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６４．２５ ３６９．７８ ５４．５３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０１．３４ ２３５．９９ １１４．１６
四、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１８，８１１．５０ １２，６３８．７４ ７，２０１．２９
减：所得税费用 ２，６２０．９７ １，７３６．５２ １，３４２．９３
五、净利润 （净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１６，１９０．５４ １０，９０２．２２ ５，８５８．３５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１６，１９０．５４ １０，９０２．２２ ５，８５８．３５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６，１９０．５４ １０，９０２．２２ ５，８５８．３５
少数股东损益 － －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１．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 －
２．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１．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２．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
３．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 －
４．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 －
５．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 －
６．其他 －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１６，１９０．５４ １０，９０２．２２ ５，８５８．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６，１９０．５４ １０，９０２．２２ ５，８５８．３５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２．００ １．３５ ０．７２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２．００ １．３５ ０．７２

３、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５７，０８７．５４ ２１，６２８．９３ ２０，１６３．９７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３６．９９ ３５９．０８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２５３．６５ ９８４．６２ １，３７６．０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２，４７８．１８ ２２，９７２．６４ ２１，５４０．００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０，５５１．２０ ８，４４４．０１ ９，６３７．４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５，７８４．２６ ４，６９６．４４ ３，２７４．０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５，１１９．５２ ４，６１１．３２ １，５９８．６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８８７．５１ ４，６２７．０７ ３，７８９．０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７，３４２．５０ ２２，３７８．８４ １８，２９９．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１３５．６９ ５９３．８０ ３，２４０．８６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５１０．８５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６５ － －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３１．０５ １５２．２５ ５２．８０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２．７０ ６６３．１０ ５２．８０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４，１６５．１８ ２，１０２．０１ ２，４６１．０６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０４．１１ ４３．０１ ５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４，２６９．２９ ２，１４５．０２ ２，９６１．０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２３６．５８ －１，４８１．９２ －２，９０８．２６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９，４５４．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９，４５４．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０ ８，９５４．００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５１０．７０ ３５７．９６ ２９７．３５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０．００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７１０．７０ １０，８５７．９６ ９，２５１．３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８９．３０ １，１４２．０４ ２０２．６５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３１．９８ １３．９６ －８．６４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１５６．４２ ２６７．８７ ５２６．６１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３３６．３２ ７，０６８．４５ ６，５４１．８３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２，４９２．７４ ７，３３６．３２ ７，０６８．４５

（二）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经公证天业核验，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５．１６ －５６．２３ －４８．８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１２４．９８ ８６６．２０ ４９９．０８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６５ １０．８５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８．２８ －８４．１７ ２１．３８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税前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２，２８９．７４ ７３６．６４ ４７１．６０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３４７．０９ １３１．１０ ７４．１６
税后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１，９４２．６５ ６０５．５３ ３９７．４４
减：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金额（税后） － － －
扣除少数股东损益后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１，９４２．６５ ６０５．５３ ３９７．４４

（三）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１、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４７．２０％ ４３．６４％ ４４．８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４７．０７％ ４３．３８％ ４４．４２％
流动比率 （次） １．７３ １．９５ １．８０
速动比率 （次） １．４３ １．３５ １．３４
无形资产 （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的比率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３％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息税前利润（万元） １９，０２８．１９ １２，９９８．９９ ７，４９９．２０
利息保障倍数 ８７．８２ ３６．０８ ２５．１７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３．２７ ２．９４ ２．３８
存货周转率（次 ） ３．１３ ２．７６ ３．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 １．８７ ０．０７ ０．４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０．６４ ０．０３ ０．０７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及说明：
①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②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③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１００％
④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⑤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⑥息税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⑦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
⑧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期

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⑨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２、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编报规则第９号———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２０１０年修订）的规定，发行人加权平均计算的净
资产收益率及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如下：

会计期间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
每股收益

稀释
每股收益

２０１９年
归属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４０％ ２．００ ２．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４３％ １．７６ １．７６

２０１８年
归属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０９％ １．３５ １．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６９％ １．２７ １．２７

２０１７年
归属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７０％ ０．７２ ０．７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５７％ ０．６７ ０．６７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财务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并凭借国防建设大力推

进的有利时机，适时扩大军品的生产能力，资产总额逐年增长，公司资产总额
从２０１７年末的６８，３８５．４４万元， 增长至２０１９年末的１２３，００１．９２万元 ， 增幅为
７９．８７％。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比重相对较高，报告期内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
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６８．５７％、７４．７９％和７２．７６％， 表明公司资产流动性较高，
偿债能力较强。

２０１８年末，公司流动资产占比同比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１）公司一期项
目锻造车间和下料车间于２０１６年开始建设，并于２０１７年陆续建成投产，２０１８年
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较少，从而导致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占比出现波动；２）公
司应收款项和存货随业务规模扩大而提高。

公司负债中流动负债比例较高，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和２０１９年末， 流动负
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８５．９７％、８８．４４％和８９．１７％。

２、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主要来源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８，４４２．８３ ６５，３１０．４６ ４８，３７３．１１
营业成本 ５９，６５２．９２ ４５，１６８．７８ ３４，５７２．４４
营业毛利 ２８，７８９．９２ ２０，１４１．６８ １３，８００．６６
期间费用 ９，８５０．２２ ７，４５９．６０ ６，３６０．２７
营业利润 １８，６４８．５９ １２，５０４．９５ ７，２６０．９２
利润总额 １８，８１１．５０ １２，６３８．７４ ７，２０１．２９
净利润 １６，１９０．５４ １０，９０２．２２ ５，８５８．３５

公司产品主要为各类金属锻件，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力、船舶、石化及其
他机械制造行业，受市场发展影响及政策推动，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毛利及净
利润均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３、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３，２４０．８６万元、５９３．８０万元

和１５，１３５．６９万元，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经营活动
现金流出均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２，９０８．２６万元、－１，４８１．９２
万元和－１４，２３６．５８万元， 公司自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开始新建军品生产线一期项目
锻造车间、下料车间和热处理车间以及本次募投项目，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较大。

报告期内，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２０２．６５万元、１，１４２．０４万元
和４，２８９．３０万元，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股东增资投入和银行借款，筹
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

十、股利分配政策
（一）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及分配情况
１、股份公司设立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发行人的利润分配政策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执行，保持了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利润分配
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公司实施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
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同时兼顾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公
司的远期战略发展目标；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
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三）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的，应当向股
东大会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四）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的议案，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公司分配当年利润时，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应当扣减
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２、公司报告期内的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进行股利分配。
（二）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３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相关要求，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
日发行人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和《关于
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上市后适用）的议案》，发行人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如下：

１、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对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

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当年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
２、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可采取现金或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
进行利润分配。 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
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３、现金分红条件：
（１）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２）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且不存在影响现金

分红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重大现
金支出安排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建设项目、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
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且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３）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期现金分红无需审计）。

４、现金分红的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原则

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在有条件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
及资金需求情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５、现金分红的比例：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

的情况下， 现金分红的比例原则上在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得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３０％。 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
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
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区分以下情形， 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
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１）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２）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建设项目、对外投资、收

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
配利润的５０％且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６、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若公司业绩增长快速，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

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
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７、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应当扣减
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８、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１）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

金需求提出和拟定，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半数以上董事同意后形成利润分
配预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进
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２）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
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
当发表明确意见；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
提交董事会审议。

（３）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
中小股东参会、电话、传真、邮箱、互动平台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４）在当年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董事会未提出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
分配预案的，还应说明原因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
意见。同时在召开股东大会时，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
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５） 股东大会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
配预案进行表决。

９、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
案需事先征求独立董事的意见， 并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批准，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２ ／ ３以上通过。 为充分考虑公众投
资者的意见，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应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该次股东大会应同时采用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三）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根据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召开的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发行人本
次发行完成后， 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持
股比例共享。

十一、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兆丰科技一家全资子公司，无

参股子公司。
兆丰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年３月７日

法定代表人 是玉丰

注册 ／ 实收资本 ５５０万元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
产经营地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北区联合路２２号

经营范围
钢压延技术、铁合金冶炼技术的开发及咨询；金属材料 、化工原料 、建材 、电气机
械、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通用机械、专用设备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兆丰科技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时间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净利润（万元）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５５２．９５ ５０３．０６ ９．２０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预计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２，７００万股，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
全部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将根据实际发行股数和询价结
果最终确定。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资金投入时间进度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用热端

特种合金材料及部件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
到位后，将按照项目的进度投入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利用募集
资金额（万元） 备案 环评批复

１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用热端
特种合金材料及部件建设项目 ５８，０００．００ ５７，２００．００ 滨湖发改备

【２０１９】１号
锡滨环评许准
字【２０１９】４８号

２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３，９７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 滨湖发改备
【２０１８】４１号

锡滨环评许准
字【２０１９】８７号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８０．９５ － －
合计 ９１，９７０．００ ７５，７８０．９５ － －

（三）筹集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时的安排
上述募投项目总投资额为９１，９７０．００万元，其中以募集资金投入７５，７８０．９５

万元。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拟投资项目的全部投资需求，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金需
求，先行以自筹资金支持上述项目的实施，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若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满足上述项目投资后尚有剩余，则剩余资金将全
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
近年来，锻造行业在国家一系列鼓励政策的引导下，坚持国外引进与自主

创新结合的研发模式，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锻件产品，锻造行
业整体技术水平的稳步提升，有力地推动我国锻造产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建设， 将有效提升公司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等高端
精密锻件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并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生产工艺水平和自动
化水平， 可缓解因市场需求快速扩张带来的高端精密锻件产品的产能瓶颈问
题，进一步发挥生产管理和规模经济优势，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为
公司形成高质量、规模化、特质化的产业能力和高端市场产品投放能力提供有
力保障。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用热端特种合金材料及部件建设项目实施后，可
进一步优化发行人产品结构，提升发行人的盈利水平与综合竞争实力，更好满
足市场需求；本次研发中心建设有利于提升企业科研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进
而间接提升发行人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发行
人资本实力，满足发行人快速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需求。

因此，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 发行人行业竞争力将得到有效提
升，发行人盈利能力将显著增强。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大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原材料供应风险
发行人主要采取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经营模式，根据客户订单情况制定

生产计划，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划采购原材料。
由于锻件产品定制化程度较高，对原材料牌号、质量、技术指标、规格等具

有特定要求，因而发行人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大量备料，但对于部分长期合作的
客户，发行人会根据其常规产品的需求、预计客户订单情况并结合原材料价格
等因素进行适当备货，以满足快速交货、提高产品交付及时率的需要。另外，对
于部分供应紧缺或需要进口的高端原材料， 从提出采购需求到原材料到货所
需周期较久， 部分原材料甚至需要半年以上， 且报告期内有进一步加长的趋
势，针对该部分采购周期较久的原材料，发行人会根据预计客户订单情况并与
客户提前沟通后适当进行备货，以保证原材料及时供应。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
过与上游原材料厂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保证原材料供应的稳定， 并且发行
人具备良好的排产计划能力，能够对原材料准备、能源供应、生产设备维护等
作出较好的筹划，从而有效保证生产计划的有序进行。

如果发行人未来生产准备阶段未对原材料采购计划做出完备筹划， 或者
未来突发性新增订单对原材料的需求超出原采购计划， 则会导致发行人面临
生产中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风险，从而对生产安排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因原材料
供应不足影响到对下游客户供货的及时性， 则会损坏发行人与客户的合作关
系，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军品业务特有的风险
１、国家秘密信息泄露的风险
发行人主要军品客户为我国航空发动机整机制造商、 运载火箭及导弹制

造商、燃气轮机整机制造商、陆军装备制造商等，产品最终用户为军方。发行人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产生或接触属于国家秘密的信息。根据《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管理办法》，拟承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具有法
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均须经过保密资格审查认证。报告期内，发行人持有《三
级保密资格证书》，发行人在生产经营中一直将安全保密工作放在首位，采取
各项有效措施防止泄密， 但不排除因意外情况发生导致国家秘密信息泄漏的
风险。 如发生严重泄密事件，可能会导致发行人丧失保密资质，不能继续开展
涉密业务，则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２、军工资质无法续期的风险
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条例》，

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 不得从事许可目录所列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
活动。 拟进入武器装备行业，除需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外，还需要通
过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认证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

发行人目前已取得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
书》、《三级保密资格证书》。军工资质每过一定年限需要经过主管部门审核，核
查通过方可续期。 发行人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安全保密措施比较完善，未出现
不能继续获取相关资质证书的情况。就目前情况看，虽然不能续期军工相关资
质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如果发行人发生泄密或其他重大不利事项，或者国家军
工政策发生变化，将导致发行人无法继续获得军工资质。若上述资质不能持续
取得，将对发行人的业务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１、募投项目的建设风险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包括“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用热端特

种合金材料及部件建设项目”， 是在发行人现有业务的基础上依据业务发展规
划所制定的。 尽管发行人对该项目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对其建设、生产、销
售等环节做出了具体实施安排，但仍可能存在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因素导致项目实施进度不能保证，从而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实施造成一定的
负面影响。

２、募投项目的产能消化风险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主要投向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用热端特种合金材

料及部件建设项目”，拟进一步扩大公司在航空、航天、工业重型燃气轮机、核
电及海工等领域的高端锻件产能。项目达产后，发行人的生产能力将得到较大
提升，并将新增多个产品类型。

尽管发行人已经针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未来市场容量和产品销售
趋势进行了详细而谨慎的论证， 并已就市场开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
是，如果未来市场发展未能达到预期、市场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者市场
开拓未能达到预期等，导致新增的产能无法完全消化，发行人将无法按照既定
计划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面临扩产后产能消化的风险。

３、募投项目的投资回报及带来的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用热端特种合金材

料及部件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５８，０００万元，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对发行人经
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业绩的提高产生较大影响。 虽然发行人对募投项目在工
艺技术方案、设备选型、工程施工方案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缜密的论证，但除
存在项目组织实施风险外，产品的成本及价格波动、市场容量变化、政策变动
等因素都会对项目的投资回报产生影响，募投项目的经济效益为预测性信息，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较大，项目建成后，发
行人将新增大额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虽然项目预期收益良好，
预期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增长足以抵消折旧和摊销费用的增加， 但如果下
游市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项目达产后无法实现预期的销售目标，则存在
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或项目投产当年营业利润下滑５０％以上的风险。

（四）技术风险
１、核心技术失密的风险
发行人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 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必须进行持续性创新，拥

有一支稳定的高水平的研发技术团队是发行人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此，发
行人制定了具有行业竞争力的薪酬机制和激励机制，努力提高研发人员的归属
感，对稳定核心技术人员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发行人虽然已与核心技术
人员签署了保密和竞业限制协议，并采取综合措施防止技术泄密，但随着行业的
快速发展，人才争夺也必将日益激烈，如果发行人不能持续保持较好的激励条
件，核心技术人员可能面临流失，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２、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风险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锻造行业，下游应用领域比较广泛，发行人目前下游客

户涉及航空、航天、船舶、石化、电力及其他机械制造等多个行业，不同行业、不
同产品对锻件的性能、技术指标等要求有较大的差异，发行人需要针对不同行
业、不同产品针对性地研发，并不断调整优化生产工艺，以保证发行人产品持
续具备市场竞争优势。尽管发行人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并与国内外众多高校
及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合作，持续跟踪业内最新科技成果，力争保持在核心
技术的领先优势， 但不排除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率先在相关领域取得突
破，推出更先进、更具竞争力或替代性的技术和产品，从而使发行人的技术和
产品失去竞争优势，从而导致盈利能力下降。

（五）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企业所得税方面，发行人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适用１５％的企业所得

税率。 按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资质需定期复审，若未来发行人不能持续满
足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将面临企业所得税费用上升、净利润下降的风险。

增值税方面，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满足一定条
件的军品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报告期内发行人均完成了主管税务机关的军
品收入免征增值税的备案手续。

国家一直重视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军工行业的政策支持，鼓励自主创新，发
行人享受的各项税收政策优惠有望保持延续和稳定， 但是未来如果国家相关
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者发行人税收优惠资格不被核准 ／备案，将会对发
行人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六）财务风险
１、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提高，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还需要一定建设周期，产能逐步释放需要一个过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
短期内难以对发行人盈利产生显著贡献。预计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短期内净利润
增幅难以超过净资产增幅，将导致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２、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波动较大的风险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 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２４０．８６万元、５９３．８０万元和１５，１３５．６９万元，同期净利润分别为５，８５８．３５万元、
１０，９０２．２２万元和１６，１９０．５４万元。 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具有一
定波动，并与当年的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系发行人业务规模扩大导致应
收账款和存货快速增长，因而对资金形成较大占用，这对发行人营运资金的保
障提出了较高要求。如未来不能有效提高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周转率，将影响发
行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可能会导致发行人出现暂时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３、主营产品毛利率波动或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产品综合毛利率在３０％左右。 由于发行人主营产品

覆盖领域比较广泛，如航空、航天、电力、石化、船舶及其他机械行业，且发行人
产品具有明显的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特征，不同应用领域、同一应用领域不
同产品毛利率均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发行人产品结构的调整、各期订单
变动均会对各主营产品的毛利率带来一定波动。 如果出现发行人不能持续保
持技术优势、下游市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等情形，发行人主营
产品毛利率存在波动或下降的风险。

（七）其它风险
１、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行人总股本为８，１００万股。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玉

丰和宗丽萍合计直接和间接持有８２．１７％的股份。 虽然发行人通过内部培养并引
入了一批高素质人才充实核心管理团队，亦引进了外部投资者进一步优化股权
结构，但仍然不能排除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表决权、管理权等方式影响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和重大决策的可能，从而可能影响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利益。

２、信息引用风险及前瞻性描述风险
发行人于招股意向书中所引用的与锻造行业、同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相关

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或数据，来自国家行政机关、行业协会、行业期刊、研究机构
或相关市场主体的官方网站及公告等，发行人不能保证所引用的信息或数据能
够及时、准确、完整地反应锻造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任何潜在投资者均
应独立作出投资决策，而不应仅仅依赖于招股意向书中所引用的信息和数据。

发行人于招股意向书中所描述的公司战略、未来发展规划、业务发展目标
等前瞻性描述的实现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并审慎判断。

３、豁免披露部分信息可能影响投资者对公司价值判断的风险
发行人从事的军品业务部分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经国防科工局批准，发行

人对涉密信息予以脱密或豁免披露。 发行人涉密信息脱密或豁免披露系根据
《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对投资者作出
投资决策不构成重大障碍或实质性不利影响， 但上述部分信息脱密或豁免披
露可能对投资者了解发行人详细的生产经营及财务信息产生一定的影响。

４、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对发行人业务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来自于美国的销售收入分别为４２．４２万元、１５２．４１万元和

１５．００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０．０９％、０．２３％和０．０２％，比重极低，对
发行人经营业绩无重大不利影响。

虽然报告期内发行人来自于美国的收入比重极低， 且目前中美贸易摩擦
尚未对发行人在美国的收入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但如果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继
续升级，或者美国胁迫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则可能对发行人的境外业
务拓展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５、不可抗力风险
台风、洪水、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可能破坏公司生产设施，造成发行人财

产损失和人员伤害；此外，社会动乱、战争、罢工、疫情等公共事件可能对发行
人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影响，进而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重大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对本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一）销售合同
１、销售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尚在履行的金额超过５００万元的销

售合同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品种 合同价格（万元） 签署日

１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 ２，２４６．９１ ２０１９．９．２
２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各类锻件 ８４５．００ ２０２０．１．１５
３ 江苏永大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管板 ２，７９０．００ ２０１９．１２．２５
４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 ５８５．９２ ２０１９．８．１７
５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 ６，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８．１０
６ 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补充协议） 各类锻件 ３，１３７．７７ ２０２０．３
７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 １，２２４．０２ ２０２０．３

另外，发行人正在履行的单笔合同金额超过５００万元的军品合同共计４份，
合同金额３，７９３．３１万元。

２、销售框架合同
发行人与部分主要客户签订了销售框架合同， 就部分通用条款进行了原

则性约定，单笔销售产品类型、单价和数量以具体订单为准。 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尚在履行的对生产经营有重要影响的销售框架合同如
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品种及价格 协议有效期

１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以具体订单为准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 中国航发集团下属Ｃ单位 各类锻件，以具体订单为准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３ 中石化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以具体订单为准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２．１．１
４ 江苏东方瑞吉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以具体订单为准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５ 江苏中圣压力容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以具体订单为准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６ 福伊特造纸（中国）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以具体订单为准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７ 森松（江苏）重工有限公司 各类锻件，以具体订单为准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２．１．１
８ 英国罗罗附属企业 航空航天零部件及材料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２０２８．１２．３１

（二）采购合同
１、采购合同
１、采购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尚在履行的金额超过５００万元的采

购合同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类别 合同价格（万元） 合同签署日

１ 美国ＡＴＩ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高温合金 １５８．８０万美元 ２０１９．６

２ 卡彭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高温合金 ２７５．３０万美元 ２０１９．７

３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高温合金 １，１２２．１０ ２０２０．４

４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高温合金 １，２３０．８７ ２０２０．４

２、采购框架合同
发行人与部分主要供应商签订了采购框架合同， 就部分通用条款进行

了原则性约定，单笔采购单价和采购数量以具体订单为准。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尚在履行的对生产经营有重要影响的采购框架合同
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品种及价格 协议有效期

１ 江阴市劲松科技有限公司 各类钢锭，以订单为准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２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各类钢锭，以订单为准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３ 浙江大江合金钢钢管有限公司 各类钢锭，以订单为准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４ 张家港创源不锈钢有限公司 各类钢锭，以订单为准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５ 北京海源通航科技有限公司 各类钢锭，以订单为准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６ 浙江大隆合金钢有限公司 各类钢锭，以订单为准 ２０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三）借款及授信合同
１、借款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尚在履行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号 借款人 合同名称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万元） 协议有效期

１ 发行人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１６－２０２０．６．１５
２ 发行人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６．２３－２０２０．６．２２
３ 发行人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江苏银行无锡科技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９．１７－２０２０．９．１６
４ 发行人 授信协议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２０．１１

５ 发行人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
轮机用热端特种合
金材料及部件建设
项目银团贷款合同

牵头行：中国银行无锡
分行；代理行：中国银行
无锡滨湖支行；贷款行：
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
行、中国农业银行无锡

分行

３４，８００．００（发
行人以不动产
提供抵押、是玉
丰和宗丽萍提

供保证）

２０２０．１－２０２６．６

６ 发行人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５．１８－２０２１．５．１７
７ 发行人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６．３－２０２１．６．２

２、授信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尚在履行的授信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授信银行 授信额度（万元） 授信有效期

１ 授信协议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９．５－２０２０．９．４
２ 授信额度协议 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１２．１９－２０２０．９．２９

（四）其他重大合同
１、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日， 发行人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保荐协议》及

《承销协议》，聘请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
协议就公司本次发行与上市涉及的各种问题及保荐期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
事项进行了约定。

２、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发行人与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东方电
气（武汉）核设备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联合开展核电
及其他重大项目新堆型、新技术所需锻件材料研发，联合开展航空航天、兵器
海装等领域市场开拓及产品研制， 联合申报政府科技项目及其他工业集团研
究项目等；合作过程中共同研发产生的知识产权属于双方共同所有，未经一致
同意，其中任何一方不得公开、泄漏、许可或转让给第三方。 如经一致同意，转
让合作协议中产生的、 双方共享的知识产权， 由此产生的利益由双方共同享
有，具体分配在转让时由双方友好协商。双方联合研发形成的其他具有市场价
值的成果，原则上由双方应共同开展推广应用工作，由此产生的利益由双方共
同享有，具体分配由双方友好协商；协议有效期为５年。

３、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３日，发行人与建龙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购销合
同》，约定发行人购买对方持有的６０ ／ ７０ＭＮ快锻机组及相关配套设备，合同总
价款５，１５４万元。

４、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发行人（买方）与西马克集团有限公司（卖方）、西马克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卖方当地供应商）签署《数控径－轴向辗环机（最大环件
直径１０米）项目合同》，约定发行人向卖方及卖方当地供应商购买数控径－轴
向辗环机（最大环件直径１０米），合同总价款为１，５６０．８０万欧元和２，０８９．８０万元
人民币。

５、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发行人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签署《共建ＪＩＴＲＩ－无
锡派克联合创新中心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建联合创新中心，充分发掘航空
航天用特种合金材料的锻件成形制造工艺，开展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前
沿技术的研发，建设期３年。

６、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发行人作为项目牵头单位与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
学、 中国航发集团下属Ｃ单位、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院有限公司等签署
《２０１９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网络协同制造和智能工厂”重点专项“多品种航
空航天复杂锻件智能产线管控与集成技术”项目联合实施协议》，就“多品种复
杂环形锻件成型工艺与智能ＣＡＰＰ系统”、“复杂环形锻件变形过程实时动态检
测与反馈控制”、“航空航天复杂环形锻件质量高可靠无损检测与评价”、“环形
锻件多品种变批量加热成型动态调度与智能管控”、“工业网络环境航空航天
复杂环形短剑智能产线技术与集成应用”五个子课题开展合作，各方独立完成
的科技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归独立完成方所有， 合作完成的科技成果和知
识产权归合作各方共同所有； 项目合作研发产生的科技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
权的转让权归合作各方共同所有，具体收益在成果转让或实施转化前，由各方
另行协商确定。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因发行人客户上海益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益达”）拖欠发行人

货款２，２６４．８３万元及质保金５０万元，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 发行人向无锡市滨湖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上海益达立即支付货款及相应利息损失并返还质保
金。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受理发
行人上述诉讼请求。

同时，发行人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前）保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３１日，上海益达银行账户存款２，５００万元已被冻结。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上海益达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对上海益达提起的管辖权异议进

行了裁定，并出具了《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９】苏０２１１民初８０２８号），驳回了上海益
达的异议请求。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对该起诉讼进行了调解，并出具
《民事调解书》（【２０１９】苏０２１１民初８０２８号），上海益达确认结欠发行人价款及
保证金合计２，１０８．４１万元，上海益达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支付１，６００万元，２０２０
年３月起，每月最后一日前支付２０万元至付清为止（最后一期按最后剩余金额
支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发行人已收到上海益达支付的１，６００万元货款。
除上述诉讼外，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无对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无尚未了结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
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技术人员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安置区
北区联合路 ０５１０－８５５８５２５９ ０５１０－８５５８５２３９ 刘波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５号新
盛大厦Ｂ 座１２层、１５层 ０１０－６６５５ ５６４３ ０１０－６６５５ ５１０３ 孙在福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

银城中路５０１号上海中心大厦
１１、１２层 ０２１－２０５１１０００ ０２１－２０５１１９９９ 阙莉娜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锡市太湖新城嘉业财富中心
５－１００１室 ０５１０－６８７９８９８８ ０５１０－６８５６７７８８ 赵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２２
号赛特广场五层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５８８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１２０ 曹阳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３号知行
大厦七层７３７室 ０１０－６２１６９６６９ ０１０－６２１９６４６６ 龚红蕾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号中国保险大厦３６层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证券大
厦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日期： 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
申购日期：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
缴款日期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７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交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２、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３、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４、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５、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６、公司章程（草案）；
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８、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００，下午２：３０－４：３０。
三、查阅地点
１、发行人：无锡派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安置区北区联合路
电话：０５１０－８５５８５２５９
联系人：刘波
２、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５号新盛大厦Ｂ座１２、１５层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４３
联系人：孙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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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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